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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皮职教中心与南皮惠邦机电产品制造有限公司

校企合作管理制度

第一条 目的

校企合作是中等职业学校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途径，其目的是搭建

新型的人才培养平台，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

人才。为鼓励我校积极开展与行业、企业的交流合作，拓展教育资源，促进我校

高技能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规范我校各单位

的校企合作工作，维护学校的切身利益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条例。

第二条 原则

校企合作坚持“互利双赢”的原则，校企双方互惠互利，发挥各自优势，共

同发展，达到学校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师资队伍建设、企业在经济与社会效益

等方面的双赢。

第三条 组织机构

校企合作委员会是校企合作的统筹协调管理机构，由学校领导、相关职能部

门负责人等组成。

第四条委员会职责

校企合作委员会将围绕学校的发展战略，建立校企合作资源共享平台，为校

企合作工作的正常运转做好统筹、指导、协调。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负责学校校企合作的总体规划，制订校企合作各项管理制度，完善校

企合作工作的运行与管理体系。

（二）指导和督促校企合作工作开展情况的调查研究，并及时总结，提出

合作项目建设的建议，提供校领导班子决策。

（三）组织对校企合作项目的评价和资助，加快校企合作向广度与深度发展。

每学年末组织一次校企合作项目的验收和评审工作，对于完成好的项目给予一定

额度的资金扶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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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模式，及时总结和推广各种校企合作先

进经验。

第五条系部职责

在开展校企合作工作中的任务：

（一）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模式，做好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

创新工作。接受校企合作委员会对本单位开展校企合作的协调、指导与监督。

（二）负责本单位校企合作项目的联系、申报、运作、管理、成果的统计、

总结、推广等工作，并自觉接受校企合作委员会对本单位校企合作项目的效益评

价。

（三）提出本单位校企合作实训基地、培训基地、合作项目方案，供学校决

策。

（四）负责本单位校企合作中的各项经费管理，各项收入及时上交财务处，

其费用支出、收入以及对外服务收入中学校的收益部分等，严格按财务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 奖惩规定

校企合作委员会每学年末召开总结会，对当年的校企合作工作进行总结，对

做出突出成绩的项目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。对违反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者按学校

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七条附则

本条例最终解释权归校企合作委员会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
